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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讀經 

第十三篇  保羅為他使徒權柄的表白和末了的勸勉、問安與祝福 

讀經：林後十二 19～十三 14 

壹、 藉著所賜給他的權柄 

一、 在基督裡當著神面前說話 

1. 保羅在林後十二章十九節說，『你們一向以為我們是向你們分訴，我們乃是在基督裡當

著神面前說話。親愛的，一切的事是為建造你們。』『在基督裡』指使徒憑以說話的生

命，他憑基督作他的生命，在基督裡說話。『當著神面前』指使徒說話的氣氛，說到他

們說話的範圍。也就是說，神成了他說話的範圍。保羅在這裡明確的說，我不是為自

己辯護。我說話乃是憑基督作我的生命，並當著當著神面前作我說話的氣氛。我喜歡

為你們花費，並完全花上自己。我不在意為自己辯護，卻在意你們，並在意你們的建

造。這是我關心的中心點。只要你們被建造，我就滿足。我願意為這事捨棄一切。 

二、 一列消極的事物 

1. 二十節說，『我怕我來的時候，或許見到你們不合我所想要的，你們見到我也不合你們

所想要的；又怕有爭競、嫉妒、惱怒、私圖好爭、誹謗、讒言、自高自大、混亂的事。』

保羅願意哥林多人在基督裡，活基督，並建造成為基督的身體。但是保羅擔心他到他

們中間的時候，或許見到他們不合他所想要的。再者，他也知道哥林多人可能見他也

不合他們所想要的，因為保羅可能需要放膽管教他們。因此，他會顯得似乎不溫柔、

不愛他們。二十節題到的事。乃是活在肉體中，為著自己利益之人的光景。 

2. 二十一節繼續說，『且怕我再來的時候，我的神在你們面前卑屈我，我還要為那許多從

前犯罪，還沒有悔改他們所行污穢淫亂邪蕩之事的人哀慟。』這一段乃是論到教會生

活的實行。這裡所列舉所有這些罪惡的事，都有可能偷著進到教會生活中。因此保羅

說，他怕他來到哥林多的時候，看見這等事還在信徒中間；那對於他和他的職事來說，

將會是個羞恥。 

三、 必不寬容 

1. 十三章一節接著說，『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們那裡去，憑兩三個見證人的口，句句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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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準。』照行傳的記載，保羅在馬其頓寫了林後，然後他到了哥林多去。他在行傳十八

章曾到哥林多，在行傳二十章再去一次。不久，他就上耶路撒冷，在那裡被人逮捕，然

後到羅馬去。 

2. 十三章二節說，『我從前說過，現今不在的時候，事先又對那些從前犯了罪的，和所有

其餘的人說，正如我第二次同在的時候所說的；我若再來，必不寬容。』這指明保羅一

直容忍那個光景。但他第三次再來的時候，就不再容忍他們。他必不寬容。 

四、 基督在保羅裡面說話的憑證 

1. 三節繼續說，『因為你們尋求基督在我裡面說話的憑證。基督向著你們不是軟弱的，在

你們裡面乃是有大能的。』基督在使徒裡面說話時，祂在信徒裡面是有大能的。這對

信徒確是有力且主觀的憑證，證明基督在使徒裡面說話。有些哥林多人是多麼懷疑保

羅，他們尋求基督在保羅裡面說話的憑證。毫無疑問，這樣的懷疑給熱中猶太教的人

開了路，使他們得以進來。保羅似乎是說，『哥林多人哪，你們懷疑基督在我裡面說話

的憑證。當我說話的時候，基督豈不在你們裡面麼？你們必須承認，是我把基督供應

給你們。基督若不在我裡面說話，你們怎能藉著我的職事而有基督在你們裡面？基督

已經藉著我，特別是藉著我的說話，把祂自己分賜給你們，這是個事實。不僅如此，在

你們裡面的基督，向著你們不是軟弱的，乃是有大能的。你們必須承認，這位大能的

基督不是藉著熱中猶太教的人，乃是藉著我才進到你們裡面的。這豈不是基督在我裡

面說話的有力憑證麼？』 

五、 在基督裡面是軟弱的 

1. 四節說，『祂固然由於軟弱被釘十字架，卻由於神的大能仍然活著。我們在他裡面也是

軟弱，但由於神向著你們的大能，必與祂同活。』這一節的軟弱是指身體的軟弱。基督

為自己無需成為軟弱的，但祂為我們完成救贖，甘願在身體上成為軟弱的，好被釘十

字架。然而，祂復活了現今由於神的大能仍然活著，祂不再是軟弱的。 

2. 保羅在四節向哥林多人指出，使徒們在基督裡面是軟弱的。他們藉著聯基督的死，而

成為軟弱的。他們這樣軟弱的目的，是要建造教會。當使徒們來到哥林多，他們不是

剛強的來，乃是軟弱的來，為要把基督分賜到哥林多人裡面，好造就他們，成全他們，

使他們被建造，成為基督的身體。『在祂裡面』這話，非常重要。保羅在這一節說，我

們在祂裡面是軟弱的。他們之所以在祂裡面是軟弱的，乃是為著過釘十字架的生活。

因此，他們由於神向著信徒的大能，而與神同活。表面上他們是軟弱的，實際上是有

大能的。 

六、 驗證我們自己 

1. 五節說：『你們要試驗自己是否在信仰中；你們要驗證自己。豈不知你們有耶穌基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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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裡面麼？除非你們是經不起試驗的。』試驗是斷定我們的光景；驗證是證明我們

的身分合格。保羅在這裡告訴哥林多人，要試驗自己是否在信仰中。這是指客觀的信

仰（徒六 7，提前一 19）。人若在客觀的信仰中，就必定有主觀的信心，相信基督以及

神新約經綸的全部內容。這就是使徒要哥林多人試驗的。只要信徒曉得耶穌基督在他

們裡面，他就合格、經得起試驗，是基督的真肢體。 

2. 六節接著說，『我卻盼望你們曉得，我們不是經不起試驗的。』使徒藉這話轉到他自己

和眾使徒，指明他們既有基督在裡面說話，就完全是合格的，不是經不起試驗的。使

徒切望他們能確知這事，對他不會再有問題。 

3. 七節說，『我們求神，叫你們一件惡事都不作。這不是要顯明我們是經得起試驗的，乃

是要你們行善，讓我們就像是經不起試驗的罷！』這指明信徒的行善，驗證使徒的資

格和教訓。然而，使徒不在意以這事為立場，運用他使徒的權柄管教信徒；他所在意

的，乃是要他們行善，使他們得以建立並建造。 

4. 七節的『惡事』指十二章二十至二十一節所題的事。叫哥林多人一件惡事都不作，就

是要他們與這兩節經文所列的十一項惡事無關。保羅為哥林多人求神，叫他們一件惡

事都不作，目的不是要顯明使徒是經得起試驗的。他乃是要信徒行善，而任憑人看使

徒是經不起試驗的。 

七、 擁護真理 

1. 八節繼續說，『因為我們不能作任何事抵擋真理，只能擁護真理。』這一節開頭的『因

為』指明八節是解釋前節所說的。使徒所期望的，不是要顯明他們是經得起試驗的，

乃是要哥林多的信徒行善。造就信徒行善是擁護真理，使徒若自顯是經得起試驗的，

並向信徒為自己分訴，就是抵擋真理。十三章八節的『真理』，是指信仰內容的實際。

為自己表白是抵擋真理，不是擁護真理。為這緣故，我們必須忘掉為自己分訴、表白，

而注意造就信徒。這才是擁護真理。 

八、 聖徒的成全 

1. 九節說，『無論何時我們軟弱，你們有能力，我們就喜樂了；我們還祈求一件事，就是

你們被成全。』這裡的軟弱，與『像是經不起試驗的』意思相同。當使徒顯為經不起試

驗時，他們在向信徒施行管教上，就是軟弱的。當信徒有能力時，他們就行善。使徒為

此喜樂，並為此而求，就是為信徒被成全而求，在生命裡長大，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九、 不自居權柄 

1. 保羅在十節結束這一段話，說『所以我不在的時候，寫這些事，好叫我同在的時候，不

必照著主所賜給我的權柄，嚴厲的待你們；這權柄是為著建造人，並不是為著拆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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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節指明，保羅並沒有自居權柄，他甚至不承認他是為自己辯護，或為自己表白。

他一直想要成全信徒，把他們建造起來。就是要除去信徒與神之間最後的間隔，並將

他們完全帶回到神裡面，使他們能完全享受基督自己。 

十、 使徒是甚麼 

1. 使徒是奉神差遣的人，要把基督供應到罪人裡面，使他們成為神的兒子和基督的肢體，

並且被造就，長大而成為基督的身體。 

貳、 末了的勸勉、問安與祝福（十三 11～14） 

一、 末了的勸勉 

1. 喜樂的生活 

a. 十三章十一節說，『末了，弟兄們，要喜樂，要被成全，要受安慰，要思念相同的事，

要和睦，如此那愛與和平的神，必與你們同在』。使徒既是喜樂的，就能勸勉信徒也

要喜樂。 

b. 歡喜是裡面的，而喜樂乃是裡面的歡喜流露出來。基督徒的生活該是喜樂的生活，如

果我們的生活不是喜樂的，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就不正常；我們基督徒生活若正常，就

會是一個喜樂的生活。所以我們該藉著歌唱、讚美、呼喊、或呼求主名而喜樂。 

2. 被成全 

a. 被成全就是被恢復、修補、修理並調整，被帶回到正確的地位上，並被帶回歸於正軌，

使我們與別人在身體中被建造。哥林多前後書惟一的目標是要成全在哥林多那些受破

壞、被打岔、分裂的聖徒，把他們帶回到充滿生命健康的情形，並且造就他們，裝備

他們，以建造基督的身體。 

b. 神一直等著成全我們，然而我們要採取主動來被成全。 

3. 受安慰：哥林多人因使徒寫給他們的第一封書信，非常沮喪。現今使徒在第二封書信

裡，用他們所經歷神的安慰，安慰他們（七 8～13）。受安慰的意思是說，我們首先得

了安撫而平靜下來，然後又得著滿足、加強和加力，結果就是使我們受安慰，使我們

不喪膽，也不失望。 

4. 思念相同的事：被岔開和受迷惑的哥林多人，要得著成全、調整、整頓並恢復，首要的

該是思念相同的事，正如使徒在第一卷書信裡所勸勉他們的，『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

穌基督的名，懇求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有分裂，只要在一樣的心思和

一樣的意見裡，彼此和諧』（林前一 10），保羅勸勉哥林多人要彼此和諧，有一樣的心

思，就是思念相同的事，而不要有奇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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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和睦：十一節也勸勉哥林多人要和睦。這意思是說，要彼此相安，或許也指與神相

安。保羅知道哥林多人之間有爭競與敵對的情形。林前一章十一節說『因為，我的弟

兄們，革來氏家裡的人曾對我題到你們的事，說你們中間有爭競。』這清楚指明，哥林

多的信徒中間不和睦。十一節這裡勸他們要和睦。我們這些屬天的子民，彼此應當時

時和睦。 

6. 愛與和平的神：根據十一節的話，我們若喜樂、被成全、受安慰、思念相同的事、和

睦，如此那愛與和平的神，就必與我們同在。哥林多人缺少愛（林前八 1，十三 1～3，

13，十四 1），並且因著打岔人的教訓和迷惑人的觀念，受到攪擾而失去和平。因此，

使徒盼望愛與和平的神與他們同在，使他們得著調整和成全。 

二、 問安―聖別的親嘴 

1. 十二節說，『你們要用聖別的親嘴彼此問安』。這是出於純潔之愛的親嘴，沒有一點污

穢的攙雜。保羅在十二節的話，含示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必須平衡，僅僅有愛與和平還

不夠，我們的愛必以聖別來平衡。保羅曉得需要有平衡，所以囑咐哥林多人要用聖別

的親嘴彼此問安。他在十三節說『眾聖徒都問你們安』。 

三、 祝福 

1. 恩、愛與交通 

a. 聖經的六十六卷書中，哥林多後書的結語非常獨特，因為是以祝福為結束的：『願主

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這祝福是以三一神的屬性

―恩、愛、交通―所組成的。父神的愛是源頭、來源，主的恩典是愛的流出、彰顯，

聖靈的交通是溝通、來往、傳輸。因此，愛是源頭，恩是流出，交通乃是帶著源頭之

流出的傳輸。這樣，我們有愛、恩、與交通作我們的享受。 

b. 哥林多後書所陳明的恩典，實際上就是三一神具體化在子裡，並藉著靈傳輸到我們

全人裡面作我們的享受。因此，恩典乃是三一神作我們的生命、生命的供應與享受。

這恩典是出於父的愛，藉著靈傳輸到我們全人裡面。我們有了基督的恩、神的愛與

聖靈的交通，這就是對三一神完滿的享受 

2. 三重的祝福 

a. 這三重的祝福與三一神有關，因為在這裡我們有子基督的恩、父神的愛、以及聖靈

的交通。 

b. 在舊約聖經裡我們也有三重的祝福，民數記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說，『願耶和華賜

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

安』。首先，我們有與父有關的祝福：『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其次，我們有

與子有關的祝福：『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最後，我們有與那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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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祝福：『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這裡的祝福僅僅是一個祝福；然而在

林後十三章十四節的祝福不僅是一個祝福，我們有三一神―父、子、靈直接作我們

的享受和祝福。 

3. 一件東西的三方面 

a. 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們的生命，給我們享受（約一 17，林前十五 10）；神的愛就是

神自己（約壹四 8），作主恩的源頭；聖靈的交通就是聖靈自己，作了主恩同著神愛

的傳輸，給我們有分。這不是三件分開的東西，乃是一件東西的三方面，正如主、

神、聖靈不是三位分開的神，乃是『同一位不分開，也不能分開之神的三個實質』。 

b. 神的愛是源頭，因為神是元始；主的恩是神愛的流道，因為主是神的顯出；靈的交

通乃是主的恩同著神愛的分賜，因為靈是主同著神的傳輸給我們經歷並享受三一神，

連同祂神聖的美德。 

4. 三一神給我們享受並有分 

a. 彼得在他的著作裡，說到父神的揀選、靈神的聖別、以及耶穌基督（子神）之血的救

贖（彼前一 2），說出神聖三一是為著信徒的享受。約翰在啟示錄中，祝福各地的教

會：願恩典與平安，從那今是昔是以後永是的（父神），和祂寶座前的七靈（靈神），

並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子神），歸與他

們（一 4～5）。 

b. 這個祝福指明經過過程的三一神，不論是永遠之父的一切所是，七倍加強之靈的一

切所能，以及受膏之子的一切所得並所達到的，全都給信徒享受，使他們成為金燈

臺，作祂團體的見證。因此，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對神格的三一所有的神聖啟

示，乃是為著叫我們領會，神在祂奧祕而奇妙的三一裡，如何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

揀選的人裡面，使我們有分、經歷、享受並得著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從今時直到永

遠。 


